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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方

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

《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8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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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方案

开展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工作，是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

财政部联合开展的一项民生性基础性智力工程，是深入贯彻

实施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扎实推进科普资源共

建共享，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的重要举

措，是开阔边远山区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及青少年视野，让

边远山区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及青少年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

的有效载体。做好攀枝花巡展工作，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全市

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的热情，有

利于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、培养创新、创造激情、

推动创新型攀枝花建设。根据省科协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

于印发中国流动科技馆四川巡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川科协

〔2013〕18号）的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的巡展工作制定如下

方案。

一、巡展主题和安排

巡展主题：体验科学 建设创新型攀枝花——中国流动

科技馆攀枝花巡展。

我市共设立三个巡展点：东区巡展点（接纳东区、西区、

盐边新县城及南部片区范围学生、市民参观）、仁和巡展点、

米易巡展点。

巡展路线：2014年 8月下旬完成东区（我市启动点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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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展和志愿者（讲解员）的培训。9月 4日在东区 40中小举

行“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”启动仪式。之后依次在仁和

区大河中学（2014 年 12 月 10 日～2015 年 02 月 10 日）、

米易县图书馆（2015年 02月 26日～04月 26日）巡展。东

区首站巡展时间三个月（含布展、撤展时间，下同），其他

两个县（区）不少于二个月。请各县（区）政府根据自己实

际情况落实场地及保障措施，明确具体负责巡展的领导和工

作人员，东区政府于 8月 11日前，仁和区和米易县政府于 8

月 15 日前向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申报，以便统筹安排巡展相关工作。三个巡展点结束后，

由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情况确定

是否在盐边北部地区巡展。

二、巡展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政府要积极落实好展览场地（600平

方米至 1000平方米）。东区政府筹备攀枝花巡展启动仪式，

仁和区和米易县政府筹备巡展简单开幕式。

（二）各巡展点选派志愿者协助四川科技馆做好布展和

撤展工作，落实水、电、桌、椅等基本条件，设计制作宣传

条幅、现场内背景板、安全标识等。

（三）各巡展点成立展览工作指导协调组，明确负责人

及相关工作人员，做好展览管理、展品讲解、观众引导等工

作，制订管理人员值班制度，建立展览运行日志和观众参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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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，对展览过程进行记录，保障展览正常运行，安排专人

对展品进行日常维护维修。

（四）各巡展点制定好展览安保方案，保证场地、水电、

消防等相关设施安全，有序组织参观，防止出现拥挤、踩踏

现象，保障公众人身安全。建立展览安全应急预案，同时做

好展品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（五）各巡展点与新闻媒体沟通联系，对展览进行宣传

报道。展览期间，展览信息上当地媒体不少于两次，展览结

束后，一周内将展览活动照片、视频、媒体报道、工作总结

材料报中国流动科技馆攀枝花巡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六）巡展为科普公益性活动，对公众实行免费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此次巡展活动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各

县（区）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巡展活

动，巡展县（区）由当地党委或政府分管领导牵头，成立相

应的巡展工作领导小组，认真做好各项筹备组织工作。

（一）高度重视巡展工作。巡展县（区）党委、政府要

高度重视，从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为巡展工作提供保障

和支撑，市科协、市教育局要指导承办单位牵头制定完善的

实施方案，有关学校、公益性场馆有义务免费提供巡展场地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观众。在校学生是参观体验主体，是接

受科普教育的主要对象。教育部门要做好计划，分期分批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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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学生参观体验。宣传部门要发动和组织好当地机关干部、

企业职工、社区居民和进城务工者进行参观体验。

（三）切实抓好巡展安全。要建立健全安全运行管理制

度，做到有章可循，照章办事，承办单位领导要加强督促检

查，严防事故发生。展场要安排足够人力，负责展厅现场的

观众安全和展品安全。组织学生团队须有足够的老师陪同，

幼儿参观须有家长陪同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工作，努力扩大巡展影响力。要通过广

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站等媒体，做好巡展宣传工作，让更多

市民知道巡展、参与巡展。

（五）组织巡展征文活动。各参观学校组织三年级以上

学生写观后感作文，市科协、市教育局对优秀征文颁发奖状；

优秀征文将报送省科协、四川科技馆进行优选，并发文表彰、

颁发奖状，在四川科技馆网站登载。

四、工作分工

（一）主办单位职责

1．市科协

负责制定攀枝花巡展活动的总体方案及巡展安全工作

预案；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处理巡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2．市教育局

负责起草组织全市教师和中小学生参观巡展安排的通

知并抓好落实，会同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巡展过程中出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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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负责巡展有奖征文活动的组织和优秀征文的筛选与报

送。

3．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

在市科协、市教育局指导下，负责制定本地区巡展工作

实施方案、启动仪式方案、活动日程安排，做好日常巡展的

组织管理协调工作，制定巡展参观制度等。

（二）承办单位职责分工

1．展场以及巡展办公场地提供：由各县（区）政府协

调提供。

2．巡展期间总体协调工作：由市科协负责与省科协、

四川科技馆、市级各部门的联系；由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安排

学校参观。

3．展品安装、维护工作：由四川科技馆负责，市科协、

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协助。

4．各县（区）招聘 20名志愿者（讲解员）工作：由团

市委指导，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招募。

5．志愿者（讲解员）培训工作：由四川科技馆负责落

实。

6．场地设置工作：由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7．巡展场地的清洁和饮水提供工作：由各县（区）巡

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8．巡展场地周围街道环境秩序及卫生工作：由市城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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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指导，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9．巡展期间的突发应急就诊工作：由市卫生局指导，

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10．安检、治安、交通秩序维护和消防工作：由市公安

局指导，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11．参观期间的主流媒体报道工作：由市委宣传部指导，

各县（区）巡展领导小组负责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

1．各县（区）巡展现场工作人员的抽调：每天科协系

统安排 2人，教育系统安排 1人在现场从事管理服务，由市

科协、市教育局分别落实。

2．各巡展场馆常设 2 名医务人员，轮流值班，每天不

少于 1人。由市卫生局协调落实。

3．抽调 4名安保人员，轮流值班，每天不少于 3人（正

式警员至少 1人）。由市公安局协调落实。

4．抽调 2 名交通秩序维护人员，轮流值班，每天不少

于 1人。由市公安局协调落实。

（四）参观组织工作

1．各学校的具体参观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由市教育局

安排落实。

2．市、县（区）、部门、社区人员的具体参观时间及

相关注意事项由市科协安排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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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各参观单位人员的安全保障由各组织参观单位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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